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建簡字第30號

原      告  林億成即辰億室內裝修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江楷強律師

被      告  鄭銘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廖進祿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8萬元及利息，

　　嗣於民國113年7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

　　5,000元及利息(見本院卷第107頁)。核原告前開訴之聲明之

變更，為訴之聲明之減縮，於法並無不合，依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 項第3款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4月27日與原告簽訂工程承攬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委由原告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

0巷00號之透天施作泥作、鐵棟、五樓隔間、水電翻修等工

程（下稱系爭工程）。原告完工後本與被告約定於113年1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29日驗收，然因驗收前被告已另請裝潢設計公司進場施作，

致相關缺失不明而無法進行驗收，原告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

款38萬元，被告聲稱原告遲延完工應扣除違約金，僅支付原

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給付，惟系爭工程

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係因被告於工程進行中追

加「二樓後房間隔間、一樓凸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

子」等工程所致，依系爭契約第12、16條之約定，自非可歸

責於原告之因素所致之遲延，被告不得執此主張扣除違約

金，另系爭工程未能完成驗收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亦不得

以此為由拒付尾款，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承攬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系爭工程之剩餘尾款315,

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5,000元，及自支付命令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

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然被告為避免耗費司

法資源，除先前已給付之65,000元外，同意再給予原告5萬

元，先予敘明。

　㈡原告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一再拖延且有眾多瑕

疵，致後續草山境設計公司(下稱草山境公司)之室內裝修工

程無法進場，被告為避免損失，且經原告之同意下，請草山

境公司先進場施作，然該公司進場並不影響原告之驗收，原

告主張因後續裝修工程致其無法驗收，可歸責於被告云云，

並無理由。

　㈢被告固有追加「二樓後房間隔間」工程，然此追加工程原告

已於系爭契約完成期限(即112年10月31日)前之112年8月21

日完工，被告亦已給付該追加工程款項；至於其他「一樓凸

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工程，均非因被告指示所

追加之工程，而係原告施作完成後，始告知該部分當初未估

價到，要求被告付款，此部分亦無影響系爭工程；原告如認

追加工程有展延工期之必要，應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5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第12條之約定，事先提出並與被告協商展延日期，並非只要

有追加工程，就可無限期展延工期，原告主張因上開追加工

程而延誤系爭工程，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至今未完成驗收程序，依約不能請求尾款38萬

元，縱認被告應給付工程尾款，被告亦得主張扣除原告逾期

完工之違約金315,000元。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由原告

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之透天施作系爭工

程。嗣原告完工後未能驗收完成，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

萬元時，被告僅支付原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

拒絕給付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項目明細、估

價單、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存證信函及回執、提存通知書、

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3頁、本院卷第117

至123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被告則以前

詞資為抗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

文。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係屬兩事，此就民法第49

0條及第494條參照觀之，不難索解。是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

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僅

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

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

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減少報酬而已；承攬人完成工

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

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

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

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

完成；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

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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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

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

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85年度台上

字第2280號、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

系爭工程業經原告施作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雖抗

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

重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等語。

　㈢經查，本件兩造於系爭工程之施作期間內，尚有追加工程之

約定，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卷附兩造間於112年12月28

日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兩造於112年12月28日尚對於施作

範圍討論（見本院卷第121頁），該日顯已在系爭契約約定

之完工日112年10月31日之後，另兩造於113年1月26日之LNE

對話紀錄中，亦論及系爭工程尾款為38萬元，於下星期一

（即112年12月29日）驗收及支付尾款，亦可見兩造當時討

論之內容，並無原告違約需扣款之情形在內。而依證人盧家

興及楊宗奮於本院言詞辯論所證述之內容，均有提及於約定

驗收日前已有除原告外之另外施工人員進場，則在未驗收

前，依系爭契約第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驗收後，或原告同

意之後使用，被告雖辯稱獲得原告同意後方進場施工，然為

原告所否認，此部分係有利於被告之事實，被告未能舉證已

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再者，依系爭約第12條之

約定，因被告變更設計等情形有影響工程進度之時，原告得

向被告要求展延合理工期，依卷內相關卷證所示，並無原告

聲請延長工期之紀錄，是原告應無向被告聲請展延工期之情

形，應可認定。又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之約定，被告固

有主張原告逾期完工並請求違約金之可能。惟依該條款但書

之約定因被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而遲延者，不在

此限。而如上所述，本件系爭工程有追加工程之情形，且於

112年12月28日、113年1月26日之對話紀錄中，兩造均尚在

討論工程進度情形，應可認為當時尚未完工並完成驗收，應

係追加工程所致，並非可歸責於原告，是此部分被告亦應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得因此主張原告有逾期完工而得請求違約金甚明。而本件系

爭工程雖完工後未能完成驗收程序，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惟

如上所示，原告既已完成系爭工程，不論是否確實存有瑕

疵，且未能驗收亦無法排除與被告裝潢部分在系爭工程驗收

前進場施作之原因，原告自得請求剩餘之38萬元工程款。又

被告於113年2月6日已為原告提存65,000元，是原告尚得請

求之金額應為315,000元。

　㈣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

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支付命

令於113年3月16日合法送達被告（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1

13年3月16日送達生效，送達證書見司促卷第77頁），則原

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3月1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15,000元，及

自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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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經核並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清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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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建簡字第30號
原      告  林億成即辰億室內裝修行


訴訟代理人  江楷強律師
被      告  鄭銘峰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廖進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8萬元及利息，
　　嗣於民國113年7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
　　5,000元及利息(見本院卷第107頁)。核原告前開訴之聲明之變更，為訴之聲明之減縮，於法並無不合，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4月27日與原告簽訂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委由原告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之透天施作泥作、鐵棟、五樓隔間、水電翻修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原告完工後本與被告約定於113年1月29日驗收，然因驗收前被告已另請裝潢設計公司進場施作，致相關缺失不明而無法進行驗收，原告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萬元，被告聲稱原告遲延完工應扣除違約金，僅支付原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給付，惟系爭工程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係因被告於工程進行中追加「二樓後房間隔間、一樓凸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工程所致，依系爭契約第12、16條之約定，自非可歸責於原告之因素所致之遲延，被告不得執此主張扣除違約金，另系爭工程未能完成驗收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亦不得以此為由拒付尾款，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承攬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系爭工程之剩餘尾款315,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5,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然被告為避免耗費司法資源，除先前已給付之65,000元外，同意再給予原告5萬元，先予敘明。
　㈡原告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一再拖延且有眾多瑕疵，致後續草山境設計公司(下稱草山境公司)之室內裝修工程無法進場，被告為避免損失，且經原告之同意下，請草山境公司先進場施作，然該公司進場並不影響原告之驗收，原告主張因後續裝修工程致其無法驗收，可歸責於被告云云，並無理由。
　㈢被告固有追加「二樓後房間隔間」工程，然此追加工程原告已於系爭契約完成期限(即112年10月31日)前之112年8月21日完工，被告亦已給付該追加工程款項；至於其他「一樓凸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工程，均非因被告指示所追加之工程，而係原告施作完成後，始告知該部分當初未估價到，要求被告付款，此部分亦無影響系爭工程；原告如認追加工程有展延工期之必要，應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5款、第12條之約定，事先提出並與被告協商展延日期，並非只要有追加工程，就可無限期展延工期，原告主張因上開追加工程而延誤系爭工程，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至今未完成驗收程序，依約不能請求尾款38萬元，縱認被告應給付工程尾款，被告亦得主張扣除原告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15,000元。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由原告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之透天施作系爭工程。嗣原告完工後未能驗收完成，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萬元時，被告僅支付原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給付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項目明細、估價單、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存證信函及回執、提存通知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3頁、本院卷第117至123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被告則以前詞資為抗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係屬兩事，此就民法第490條及第494條參照觀之，不難索解。是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減少報酬而已；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系爭工程業經原告施作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雖抗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等語。
　㈢經查，本件兩造於系爭工程之施作期間內，尚有追加工程之約定，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卷附兩造間於112年12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兩造於112年12月28日尚對於施作範圍討論（見本院卷第121頁），該日顯已在系爭契約約定之完工日112年10月31日之後，另兩造於113年1月26日之LNE對話紀錄中，亦論及系爭工程尾款為38萬元，於下星期一（即112年12月29日）驗收及支付尾款，亦可見兩造當時討論之內容，並無原告違約需扣款之情形在內。而依證人盧家興及楊宗奮於本院言詞辯論所證述之內容，均有提及於約定驗收日前已有除原告外之另外施工人員進場，則在未驗收前，依系爭契約第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驗收後，或原告同意之後使用，被告雖辯稱獲得原告同意後方進場施工，然為原告所否認，此部分係有利於被告之事實，被告未能舉證已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再者，依系爭約第12條之約定，因被告變更設計等情形有影響工程進度之時，原告得向被告要求展延合理工期，依卷內相關卷證所示，並無原告聲請延長工期之紀錄，是原告應無向被告聲請展延工期之情形，應可認定。又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之約定，被告固有主張原告逾期完工並請求違約金之可能。惟依該條款但書之約定因被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而遲延者，不在此限。而如上所述，本件系爭工程有追加工程之情形，且於112年12月28日、113年1月26日之對話紀錄中，兩造均尚在討論工程進度情形，應可認為當時尚未完工並完成驗收，應係追加工程所致，並非可歸責於原告，是此部分被告亦應不得因此主張原告有逾期完工而得請求違約金甚明。而本件系爭工程雖完工後未能完成驗收程序，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如上所示，原告既已完成系爭工程，不論是否確實存有瑕疵，且未能驗收亦無法排除與被告裝潢部分在系爭工程驗收前進場施作之原因，原告自得請求剩餘之38萬元工程款。又被告於113年2月6日已為原告提存65,000元，是原告尚得請求之金額應為315,000元。
　㈣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支付命令於113年3月16日合法送達被告（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113年3月16日送達生效，送達證書見司促卷第77頁），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15,000元，及自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清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榮峰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建簡字第30號
原      告  林億成即辰億室內裝修行

訴訟代理人  江楷強律師
被      告  鄭銘峰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廖進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8萬元及利息，
　　嗣於民國113年7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
　　5,000元及利息(見本院卷第107頁)。核原告前開訴之聲明之
    變更，為訴之聲明之減縮，於法並無不合，依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 項第3款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4月27日與原告簽訂工程承攬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委由原告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
    00號之透天施作泥作、鐵棟、五樓隔間、水電翻修等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原告完工後本與被告約定於113年1月29日
    驗收，然因驗收前被告已另請裝潢設計公司進場施作，致相
    關缺失不明而無法進行驗收，原告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
    萬元，被告聲稱原告遲延完工應扣除違約金，僅支付原告65
    ,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給付，惟系爭工程未能
    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係因被告於工程進行中追加「
    二樓後房間隔間、一樓凸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
    工程所致，依系爭契約第12、16條之約定，自非可歸責於原
    告之因素所致之遲延，被告不得執此主張扣除違約金，另系
    爭工程未能完成驗收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亦不得以此為由
    拒付尾款，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承攬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系爭工程之剩餘尾款315,000元。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5,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
    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然被告為避免耗費司
    法資源，除先前已給付之65,000元外，同意再給予原告5萬
    元，先予敘明。
　㈡原告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一再拖延且有眾多瑕疵
    ，致後續草山境設計公司(下稱草山境公司)之室內裝修工程
    無法進場，被告為避免損失，且經原告之同意下，請草山境
    公司先進場施作，然該公司進場並不影響原告之驗收，原告
    主張因後續裝修工程致其無法驗收，可歸責於被告云云，並
    無理由。
　㈢被告固有追加「二樓後房間隔間」工程，然此追加工程原告
    已於系爭契約完成期限(即112年10月31日)前之112年8月21
    日完工，被告亦已給付該追加工程款項；至於其他「一樓凸
    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工程，均非因被告指示所
    追加之工程，而係原告施作完成後，始告知該部分當初未估
    價到，要求被告付款，此部分亦無影響系爭工程；原告如認
    追加工程有展延工期之必要，應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5款、
    第12條之約定，事先提出並與被告協商展延日期，並非只要
    有追加工程，就可無限期展延工期，原告主張因上開追加工
    程而延誤系爭工程，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至今未完成驗收程序，依約不能請求尾款38萬元
    ，縱認被告應給付工程尾款，被告亦得主張扣除原告逾期完
    工之違約金315,000元。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由原告
    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之透天施作系爭工程。
    嗣原告完工後未能驗收完成，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萬元
    時，被告僅支付原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
    給付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項目明細、估價單
    、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存證信函及回執、提存通知書、LINE
    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3頁、本院卷第117至12
    3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被告則以前詞資
    為抗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
    。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係屬兩事，此就民法第490
    條及第494條參照觀之，不難索解。是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
    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僅
    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
    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
    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減少報酬而已；承攬人完成工作
    ，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
    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
    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
    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
    成；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
    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
    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
    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
    程未完工（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85年度台上字
    第2280號、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系
    爭工程業經原告施作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雖抗辯
    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
    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等語。
　㈢經查，本件兩造於系爭工程之施作期間內，尚有追加工程之
    約定，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卷附兩造間於112年12月28
    日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兩造於112年12月28日尚對於施作
    範圍討論（見本院卷第121頁），該日顯已在系爭契約約定
    之完工日112年10月31日之後，另兩造於113年1月26日之LNE
    對話紀錄中，亦論及系爭工程尾款為38萬元，於下星期一（
    即112年12月29日）驗收及支付尾款，亦可見兩造當時討論
    之內容，並無原告違約需扣款之情形在內。而依證人盧家興
    及楊宗奮於本院言詞辯論所證述之內容，均有提及於約定驗
    收日前已有除原告外之另外施工人員進場，則在未驗收前，
    依系爭契約第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驗收後，或原告同意之
    後使用，被告雖辯稱獲得原告同意後方進場施工，然為原告
    所否認，此部分係有利於被告之事實，被告未能舉證已實其
    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再者，依系爭約第12條之約定
    ，因被告變更設計等情形有影響工程進度之時，原告得向被
    告要求展延合理工期，依卷內相關卷證所示，並無原告聲請
    延長工期之紀錄，是原告應無向被告聲請展延工期之情形，
    應可認定。又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之約定，被告固有主
    張原告逾期完工並請求違約金之可能。惟依該條款但書之約
    定因被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而遲延者，不在此限
    。而如上所述，本件系爭工程有追加工程之情形，且於112
    年12月28日、113年1月26日之對話紀錄中，兩造均尚在討論
    工程進度情形，應可認為當時尚未完工並完成驗收，應係追
    加工程所致，並非可歸責於原告，是此部分被告亦應不得因
    此主張原告有逾期完工而得請求違約金甚明。而本件系爭工
    程雖完工後未能完成驗收程序，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如上
    所示，原告既已完成系爭工程，不論是否確實存有瑕疵，且
    未能驗收亦無法排除與被告裝潢部分在系爭工程驗收前進場
    施作之原因，原告自得請求剩餘之38萬元工程款。又被告於
    113年2月6日已為原告提存65,000元，是原告尚得請求之金
    額應為315,000元。
　㈣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 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
    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
    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
    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
    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支付命令
    於113年3月16日合法送達被告（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113
    年3月16日送達生效，送達證書見司促卷第77頁），則原告
    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3月1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15,000元，及
    自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經核並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清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榮峰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建簡字第30號
原      告  林億成即辰億室內裝修行

訴訟代理人  江楷強律師
被      告  鄭銘峰  

訴訟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廖進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8萬元及利息，
　　嗣於民國113年7月17日具狀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
　　5,000元及利息(見本院卷第107頁)。核原告前開訴之聲明之變更，為訴之聲明之減縮，於法並無不合，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4月27日與原告簽訂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委由原告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之透天施作泥作、鐵棟、五樓隔間、水電翻修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原告完工後本與被告約定於113年1月29日驗收，然因驗收前被告已另請裝潢設計公司進場施作，致相關缺失不明而無法進行驗收，原告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萬元，被告聲稱原告遲延完工應扣除違約金，僅支付原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給付，惟系爭工程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係因被告於工程進行中追加「二樓後房間隔間、一樓凸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工程所致，依系爭契約第12、16條之約定，自非可歸責於原告之因素所致之遲延，被告不得執此主張扣除違約金，另系爭工程未能完成驗收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亦不得以此為由拒付尾款，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承攬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依約給付系爭工程之剩餘尾款315,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5,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然被告為避免耗費司法資源，除先前已給付之65,000元外，同意再給予原告5萬元，先予敘明。
　㈡原告未能依約於112年10月31日完工，一再拖延且有眾多瑕疵，致後續草山境設計公司(下稱草山境公司)之室內裝修工程無法進場，被告為避免損失，且經原告之同意下，請草山境公司先進場施作，然該公司進場並不影響原告之驗收，原告主張因後續裝修工程致其無法驗收，可歸責於被告云云，並無理由。
　㈢被告固有追加「二樓後房間隔間」工程，然此追加工程原告已於系爭契約完成期限(即112年10月31日)前之112年8月21日完工，被告亦已給付該追加工程款項；至於其他「一樓凸窗、大門電子防盜鎖、抿石子」等工程，均非因被告指示所追加之工程，而係原告施作完成後，始告知該部分當初未估價到，要求被告付款，此部分亦無影響系爭工程；原告如認追加工程有展延工期之必要，應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5款、第12條之約定，事先提出並與被告協商展延日期，並非只要有追加工程，就可無限期展延工期，原告主張因上開追加工程而延誤系爭工程，亦無理由。
　㈣綜上，原告至今未完成驗收程序，依約不能請求尾款38萬元，縱認被告應給付工程尾款，被告亦得主張扣除原告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15,000元。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委由原告為其坐落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之透天施作系爭工程。嗣原告完工後未能驗收完成，後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38萬元時，被告僅支付原告65,000元，其餘尾款315,000元則拒絕給付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項目明細、估價單、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存證信函及回執、提存通知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3頁、本院卷第117至123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被告則以前詞資為抗辯。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係屬兩事，此就民法第490條及第494條參照觀之，不難索解。是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4條之規定請求減少報酬而已；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系爭工程業經原告施作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雖抗辯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亦未完成驗收程序，又嚴重逾期，被告依約並無給付尾款之義務等語。
　㈢經查，本件兩造於系爭工程之施作期間內，尚有追加工程之約定，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卷附兩造間於112年12月28日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兩造於112年12月28日尚對於施作範圍討論（見本院卷第121頁），該日顯已在系爭契約約定之完工日112年10月31日之後，另兩造於113年1月26日之LNE對話紀錄中，亦論及系爭工程尾款為38萬元，於下星期一（即112年12月29日）驗收及支付尾款，亦可見兩造當時討論之內容，並無原告違約需扣款之情形在內。而依證人盧家興及楊宗奮於本院言詞辯論所證述之內容，均有提及於約定驗收日前已有除原告外之另外施工人員進場，則在未驗收前，依系爭契約第15條之約定，被告應於驗收後，或原告同意之後使用，被告雖辯稱獲得原告同意後方進場施工，然為原告所否認，此部分係有利於被告之事實，被告未能舉證已實其說，自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再者，依系爭約第12條之約定，因被告變更設計等情形有影響工程進度之時，原告得向被告要求展延合理工期，依卷內相關卷證所示，並無原告聲請延長工期之紀錄，是原告應無向被告聲請展延工期之情形，應可認定。又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之約定，被告固有主張原告逾期完工並請求違約金之可能。惟依該條款但書之約定因被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而遲延者，不在此限。而如上所述，本件系爭工程有追加工程之情形，且於112年12月28日、113年1月26日之對話紀錄中，兩造均尚在討論工程進度情形，應可認為當時尚未完工並完成驗收，應係追加工程所致，並非可歸責於原告，是此部分被告亦應不得因此主張原告有逾期完工而得請求違約金甚明。而本件系爭工程雖完工後未能完成驗收程序，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如上所示，原告既已完成系爭工程，不論是否確實存有瑕疵，且未能驗收亦無法排除與被告裝潢部分在系爭工程驗收前進場施作之原因，原告自得請求剩餘之38萬元工程款。又被告於113年2月6日已為原告提存65,000元，是原告尚得請求之金額應為315,000元。
　㈣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支付命令於113年3月16日合法送達被告（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113年3月16日送達生效，送達證書見司促卷第77頁），則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15,000元，及自113年3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清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榮峰 


